
桓台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桓台县 2018 年度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

实施意见的通知
桓政字〔2018〕62 号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桓台县 2018 年度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实施意见》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桓台县人民政府

 2018 年 7 月 1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桓台县 2018 年度保护发展森林资源

目标责任制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保护发展森林资源，建立并完善保护发展森林资源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根

据国家及省市相关通知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建立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的重要意义

 保护发展森林资源是《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赋予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责任。

建立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是促进地方政府执行国家林业政策，规范行政行为的重

要措施，对于有效保护森林资源、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科学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各镇和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效措施，扎实做好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

责任制的具体执行工作，确保顺利实现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目标。

 二、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主要目标责任

 通过加强林地、林木执法管理和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确保 2018 年全县森林覆盖

率、森林蓄积量和林地保有量稳步增长，分别达到 15.2%、402853.2 m3 和 6714.22 公

顷。

 （一）抓好造林绿化工作。全年计划造林 3500 亩。完成 S29 滨莱高速桓台北连接线、

西十三路北延桓台段、辽河路、桓台工业路等四条道路的绿化美化，完成绿化里程 51 公

里，完成乌河桓台段 24 公里林带建设任务。(各镇具体任务见附件)

 （二）严格执行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和占补平衡制度，确保征占用林地审核率达

100%。加强林地资源保护，做到资源永续利用，抓好征占用林地植被恢复工作，当年或

次年完成采伐和火烧迹地的更新造林，异地营造的森林面积不少于因占用征用林地而减少

的森林植被面积，确保林分质量逐步改善，森林覆盖率稳步增长。

 （三）森林采伐总消耗量不突破年度森林采伐限额。当年或次年完成采伐的更新造林，

异地营造的森林面积不少于采伐面积。

 （四）森林火灾受害面积不超过森林面积的 0.4‰；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因森林

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事故。

 （五）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采取人工、物理、生物、喷洒无公害药剂等综合措施，确

保无公害防治率达 90%以上；有虫株率控制在 5%以下；叶片保存率 85%以上；林业有

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2‰以内。



 （六）无重大毁坏森林资源现象，辖区内盗伐、滥伐林木、非法征占用林地、森林火

灾等现象得到有效遏制，行政案件的查处率不低于 95%。

 三、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主要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把保护发展森林资源摆到突出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

由县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县林业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长，相关部门单位分管负责

同志为成员的桓台县保护发展森林资源领导小组，负责全县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规划、管

理、指导、协调、考核、督查等工作。各镇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明确领导责任，确定专

人负责，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二）落实目标考核。县政府与各镇签订年度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管理责任书，明

确责任目标，实行目标管理和行政首长负责制，严格考核检查，确保责任到位。责任目标

不受领导人员变动的影响，在有效期内，领导人员变动时要做好责任交接工作。各镇年底

应根据考核办法，对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并及时上报自查结果。对各镇目标

完成情况，县政府将组织进行考核检查，考核结果在全县范围内进行通报。对任期内完成

责任目标，保持森林资源增长，成绩突出的进行表彰和奖励，并作为政绩考核依据之一；

对任期内造成森林资源下降的，要通报批评，严重的要追究领导责任。

 （三）广泛开展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标语、条幅、会议等各种宣传媒体和宣

传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保护发展森林资源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重大

意义、目标任务、政策措施和进展成效。及时报道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成效和好的经验做

法。通过加大舆论宣传，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保护发展森林资源意识，使保护森林资

源、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科学发展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为保护发展森

林资源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四）加强林地保护。严格执行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制度，凡确需使用林地的，应依

法办理审批手续后方可使用。国土部门与林业部门应建立协作机制，凡在林地上新建、扩

建工程建设项目的，在未办理使用林地审批手续前，国土部门一律不予办理用地手续。林

业部门要采取措施，严肃查处非法占用林地行为。

 （五）推进协同发展。各镇要依托本地资源，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这一原则，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抓住民生林业这一主题，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林和林下

经济，鼓励农 民兴办林业专业合作社、家庭林场、股份合作林场、集体林场等多元化、

多类型的林业专业合作组织；要加快技术改造，培育龙头企业和名牌产品，促进农村经济

结构调整，推动林业产业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农民群众，实现生态建设与民

生林业共同发展。

 

 附件：1.桓台县保护发展森林资源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2018 年度各镇林业建设目标任务分解表

 

 

 

 

 

 

 

 


